
41 重庆营业管理部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事项办事

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32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

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4]2号）。

二、办理对象

融资租赁类公司包括经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外商

投资租赁公司、内资融资租赁公司等三类主体。

三、办理条件及需要提交的资料

办理条件：

融资租赁类公司或其项目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

时，应在融资租赁对外债权发生后15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

外汇局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

提交资料：

1.书面申请（包括公司及租赁项目基本情况）（加盖公章

的原件）。

2.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原件

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租赁合同及租赁物转移的证明材料（如报关单、备案

清单、发票等）（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四、办理流程（可附流程图）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

（二）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三）不予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四）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并出具《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根据申请材料

及补正情况，予以受理的，出具受理通知书，按程序进行审

核；

（五）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许可的，向

申请人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包括业务登记凭证、核准文

件、备案确认等）。

五、办理时限

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备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六、发放证照情况

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

七、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地点、时间及联系方式（电话、邮箱、表格下

载路径等）

办理地点：重庆市主城区（巴南区除外）企业的以下业

务均在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56 号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一

号楼 313室办理；其他区县企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所属地

外汇局办理。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30-12：00，
14：00-17：30。

联系方式：023-67677163



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

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

公司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上年末经审

计的主要财务数据等公司基本情况。

租赁项目基本情况。何时与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期限、本金、利息、租赁标的

物），承租人的主要情况。

特申请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